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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多边或诸边投资框架的建立 

单文华*
 

 

在多数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建立一个多边投资框架（MFI）或者一个过渡性的

诸边投资框架（PFI）的时机已经趋向成熟。2016 年的 G20 峰会将为各国领袖考虑这

一动议提供一个很好的契机。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都可以成

为对该框架或其关键要素进行商讨或谈判的平台。 

 

相较于十年或二十年前各国在 OECD和 WTO体系下建立多边投资框架的尝试而言，

如今的条件已渐趋成熟。目前，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全球一半以上（55%）的外国投资

，并占据全球对外投资总量的三分之一。1这证实了世界投资结构已不再由“南北分

歧”决定，而更多的转向“公私冲突”，即外国投资者的私人权益如何与东道国的公

共利益相互平衡。2

 

 

同时，国际投资协定实践在近些年来趋于一致，并显示出以下四大特征：投资自

由化与投资保护并重，更明确和平衡的关键实体性条款，更详细和周全的投资者-东

道国争端解决（ISDS）条款，以及回应健康、安全、环境问题和其他关切的社会条款

。这说明，全球“双边投资条约 2.0”正在成型。这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或诸边投资

框架奠定了规则基础。3

 

 

最后，当今世界关于投资体制的种种论争为构建多边或诸边投资框架提供了必须

的政治和社会动力。尽管各方的观点并不统一，有的还相去甚远，但总体而言，这些

争论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为平衡的——因此也更为合理和持续的——投资体制。 

 

在最终建立一个多边投资框架的过程中，首先建立一个诸边投资框架可能是至关

重要的一步。这一诸边投资框架可以从一个在美国、欧盟和中国这三大经济体之间的

三方投资协定开始---它将会迅速成为构建全球多边投资框架的蓝本。一个更具代表

性的诸边投资框架则可以通过在世界前五大资本输出经济体和资本输入经济体之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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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谈判达成。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经济体近期的条约实践大体上与全球“双边

投资条约 2.0”的趋于一致。 

 

多边或诸边投资框架的谈判可以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这方面已有先例可循4，也

可以在诸如G20、WTO、联合国或世界银行等既有机构的框架下或在其支持下进行。 

 

G20同时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因此它在建立 MFI或 PFI的过程中可以

发挥重要作用。它可以在对建立多边或诸边投资框架的意向和可行性进行评估的基础

上发起一个探讨论证的进程，还可以进一步提供某种政策指南，以指明国际投资协定

应当遵从的目标和某些核心原则，诸如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保护的重要性、监管的权利

、负责任商业行为的必要性，以及建立恰当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必要性等等。5中国是

2016年G20峰会的轮值主席国，届时提出在议程中纳入启动建立多边或诸边投资框架

的倡议当为一项极为明智之举。6

 

 

由于 WTO 成员众多并拥有成功的争端解决机制，它依然是商讨和谈判建立多边投

资框架的最佳平台。尤其是在日内瓦启动与诸边服务贸易协定磋商类似的诸边投资框

架谈判是有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WTO 有可能建立一个兼具当前贸易体制和投

资体制之长的体系，为未来全球价值链的增长提供统一的法律和制度支撑。在联合国

体系下，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国际法委员会和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都具备成为对于

多边或诸边投资框架进行商讨、起草和谈判之平台的潜力。世界银行则可以引领世界

ISDS体系的改革，尤其是不妨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上诉机

制或是一个常设法庭，以大大改进投资争端解决体制的一致性和权威性。 

 

国际投资条约体制已经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全球范围内反思、评估和改革的呼

声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回应。鉴于投资在全球价值链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建立一个多边

或诸边投资框架将不仅仅能够整合和显著改善如今支离破碎的投资体制，而且可以在

整体上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与完善。 

 

（本文由西安交通大学丝绸之路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剑桥大学劳

特派特国际法中心“丝绸之路学者”冯韵雅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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